場地使用退還保證金申請書
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□1樓視聽中心
茲向貴校申請使用   ■2.活動中心2樓禮堂

辦理相關活動，活動期間並無損壞貴校之財物，依程序檢附原始收據，申請辦理退還保證金手續，新台幣  萬   仟元整，請惠予憑辦。

此致
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
申請單位：
負責人：
地  址:
電話(含手機)：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